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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川金顶 600678 *ST金顶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业 王琼

电话 0833-2602213 0833-2602213

办公地址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鹤翔路428号4栋13楼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鹤翔路428号4栋13楼

电子信箱 yangye@scjd.cn wangqiong@scjd.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40,442,519.10 344,693,158.90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72,111.93 2,656,068.51 -242.0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8,739.33 -6,535,601.1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62,806,705.30 36,527,332.59 7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10,301.95 -16,903,005.7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240,565.31 -15,729,362.8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86.037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8 -0.048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8 -0.0484 不适用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8,5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深圳朴素至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50 71,553,484 0 质押 35,776,742

上海艾顿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8,000,000 0 未知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6,520,001 0 未知

上海锦汇稀贵金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6,449,500 0 未知

上海卓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 6,000,000 0 未知

周永祥 境内自然人 1.44 5,016,700 0 未知

宁波丰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5,000,000 0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启鸿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4,279,718 0 未知

秦嘉宏 境内自然人 1.04 3,640,070 0 未知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产金润28号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3,027,9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朴素至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上述其余前十名股东、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朴素至纯外，公司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深圳朴素至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梁斐

变更日期 2017年3月15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2017年3月16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17-017号公告。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紧紧围绕“练内功、强管理、求生存、谋发展” 的工作方针，以有效控制安

全生产风险、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为重心，按照“三定” 及扁平化工作原则，进一步修订和明确岗位职责，

优化工作流程；继续推行目标责任制和全员绩效指标考核，全力降低费用开支及原燃材料消耗，努力实

现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控制各种费用开支，积极探索石灰石、活性氧化钙及物流市场，不断提高产品竞

争力， 石灰石开采、 销售、 氧化钙生产、 销售都有较大幅度提升， 实现产销平衡。 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6280.67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71.94%。

（1）公司石灰石开采业务

石灰石矿山作为公司拥有的核心资产，具有储量大、品位高、运距短、采场规模大的优势，公司所产

的石灰石矿石品质高于国家颁发的水泥生产原料一级标准， 并符合生产纳米级碳酸钙对原料的质量要

求。 石灰石是生产水泥、石灰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也是生产氧化钙、碳酸钙等工业材料的重要原材料。

公司所处的峨眉山市乐都镇是四川省重要的水泥生产基地。 公司开采的石灰石一是满足自身氧化

钙生产需求，二是供应周边的大型水泥厂。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开采石灰石187.38万吨，完成年度计划

46.85%， 同比增加52.78万吨， 增幅39.22%； 完成石灰石销售168.06万吨， 同比增加44.26万吨， 增幅

35.76%。

（2）活性氧化钙项目

活性氧化钙是钢铁、化工、环保等行业的基本原料，该产品具有高活性、无副作用，无残留、无污染，

成本较低等特点。 近年来，高活性氧化钙产品在钢铁、化工、污水处理的使用十分普遍。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提升产品竞争力，并积极开拓销售市场，共计生产氧

化钙产品13.07万吨， 完成年度计划52.24%， 同比增加7.86万吨， 增幅151.21%。 完成氧化钙产品销售

13.12万吨，同比增加7.93万吨，增幅152.86%。

（3）物流园区项目

公司物流园区项目，是利用公司自有的铁路专用线，并在公司厂区建设相应的货场，打造货运、装

卸、仓储为一体的现代化物流园区。报告期内实现货物吞吐量17.01万吨。相比上年同期增长7.20万吨，增

幅73.43%。

3.1.1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2,806,705.30 36,527,332.59 71.94

营业成本 48,894,603.06 34,283,939.36 42.62

销售费用 931,949.06 280,444.03 232.31

管理费用 8,267,852.49 9,358,567.46 -11.65

财务费用 6,664,646.50 8,496,062.53 -2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8,739.33 -6,535,601.14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8,486.69 -7,234,927.5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3,710.86 -7,466,283.54 不适用

研发支出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矿石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加44万多吨，增加收入922万元，另今年

销售氧化钙产品销量增加7.9万吨，增加收入1678万元。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因氧化钙产量增加，相应增加成本。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销量增加，导致销售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精简机构人员、加强管理减少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从5月22日起,公司归还财务公司借款后,海亮金属对公司借款免息.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因销量增加且加强货款回收，且公司通过优化岗位减

少人员影响薪酬总额减少，并加强管理降低营业成本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今年除石灰石年产800万吨技改工程前期费用外无重

大的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自5月22日起,公司归还财务公司借款后,海亮金属对

公司借款免息，支付利息减少。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无

其他变动原因说明:无

3.1.2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2,806,

705.30

36,527,332.59

26,279,

372.71

71.94

主要是本期矿石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加44万多吨，增加收入922万元，另今年

销售氧化钙产品销量增加7.9万吨，增加收入1678万元。

营业成本

48,894,

603.06

34,283,939.36

14,610,

663.70

42.62 由于产量增加，当期成本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97,082.64 421,221.23 2,775,861.41 659.00

根据财会[2016]22号文规定，将原在成本费用中列支的资源税、房产税、土

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改在该科目核算。

资产减值损失 90,444.83 80,544.96 9,899.87 12.29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计提

销售费用 931,949.06 280,444.03 651,505.03 232.31 主要是销量增加，业务员提成工资增加，同时装车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8,267,852.49 9,358,567.46

-1,090,

714.97

-11.65 主要是精简机构人员、加强管理减少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6,664,646.50 8,496,062.53

-1,831,

416.03

-21.56

主要是从5月22日起, 公司归还财务公司借款后, 海亮金属对公司借款免

息 .

加：营业外收入 1,166.22 15,000.00 -13,833.78 -92.23

减：营业外支出 270,902.86 1,188,642.90 -917,740.04 -77.21 主要是上年处置固定资产损失，今年无此项。

其中： 非流动资

产处置损失

0.00 948,224.94 -948,224.94 -100.00 主要是上期车辆处置损失

净利润 （净亏损

以“－”号填列）

-5,509,

609.92

-17,567,

089.88

12,057,

479.96

-68.64

由于上述原因影响，今年公司实现利润亏损55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

120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减少亏损1139万元。

少数股东损益 692.03 -664,084.15 664,776.18 -100.10

本期四川金铁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盈利1412.31元， 按股份比例归少数股

东的损益692.03元，比上年减少亏损66万元。

3.1.3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期期末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499,103.70 1.62% 7,342,561.92 2.13% -25.11%

主要是结算票据收款较

多。

应收票据 9,220,086.03 2.71% 2,120,000.00 0.62% 334.91%

因销售量增加， 结算收货

款票据增加。

应收账款 10,141,644.70 2.98% 11,940,462.42 3.46% -15.06%

预付款项 854,128.31 0.25% 576,721.07 0.17% 48.10% 预付中石化油款等。

其他应收款 3,970,573.18 1.17% 3,139,667.44 0.91% 26.46%

主要是待办结事项未开票

冲账

存货 3,294,828.20 0.97% 5,935,758.31 1.72% -44.49% 主要是燃煤储备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244,160.34 0.07% 672,389.53 0.20% -63.69%

主要是本期母公司待认证

的增值税减少.

长期应收款 4,820,000.00 1.42% 3,780,000.00 1.10% 27.51%

公司按合同支付2016年度

矿山地质恢复治理保证金

投资性房地产 3,058,753.35 0.90% 3,117,428.97 0.90% -1.88%

固定资产 176,404,406.30 51.82% 182,702,553.31 53.00% -3.45%

在建工程 22,854,523.58 6.71% 21,524,475.87 6.24% 6.18%

工程物资 6,873,190.26 2.02% 6,873,190.26 1.99% 0.00%

无形资产 93,183,360.92 27.37% 94,967,949.80 27.55% -1.88%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760.23 0.01% 0.00 0.00%

主要是本期母公司待抵扣

的增值税 .

资产总计 340,442,519.10 100.00% 344,693,158.90 100.00% -1.23%

应付账款 8,494,407.70 2.50% 8,705,877.33 2.53% -2.43%

预收款项 2,870,316.28 0.84% 1,188,025.10 0.34% 141.60%

本期为拓展市场， 公司出

台了一系列促销政策 ，故

预收款项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865,085.87 0.55% 4,474,922.78 1.30% -58.32%

因1月支付2016年度效益

工资等

应交税费 1,732,914.57 0.51% 1,277,632.22 0.37% 35.63%

6月实现税金大于上年12

月,故余额增加.

应付利息 0.00 0.00% 563,133.55 0.16% -100.00%

本期归还财务公司借款及

利息

应付股利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327,089,286.17 96.08% 22,210,171.00 6.44% 1372.70%

本期向海亮金属借款3.066

亿用于归还财务公司借

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0.00 0.00% 10,000,000.00 2.90% -100.00%

本期向海亮金属借款3.066

亿用于归还财务公司借

款。

长期借款 0.00 0.00% 291,600,000.00 84.60% -100.00%

本期向海亮金属借款3.066

亿用于归还财务公司借

款。

预计负债 1,012,200.00 0.30% 867,600.00 0.25% 16.67%

本期增加矿山恢复治理保

证金摊销

股本 348,990,000.00 102.51% 348,990,000.00 101.25% 0.00%

资本公积 305,353,772.60 89.69% 305,353,772.60 88.59% 0.00%

盈余公积 27,746,358.80 8.15% 27,746,358.80 8.05% 0.00%

专项储备 4,978,917.11 1.46% 5,896,795.60 1.71% -15.57%

本期投入安全生产费大于

本期计提数

未分配利润 -690,841,160.44 -202.92% -685,330,858.49 -198.82% 0.80% 主要是本期母公司亏损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3,772,111.93 -1.11% 2,656,068.51 0.77% -242.02% 主要是本期母公司亏损

少数股东权益 1,150,420.44 0.34% 1,149,728.41 0.33% 0.06%

主要是子公司本期盈利，

影响少数股东权益略有增

加。

负债和股东权益

合计

340,442,519.10 100.00% 344,693,158.90 100.00% -1.23%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子公司和孙公司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 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为本公司和

子公司四川金铁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四川金顶精林纳米钙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四川金顶快点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乐山市星恒科技有限公司、二级子公司襄阳银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二级

子公司深圳银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详见公司2017年半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梁 斐

2017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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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二级子公司拟签署《合作框架

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下属全资二级子公司本次拟签署的《合作框架合同》仅为双方初步合作意向，具体合作事项

需以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后签署的正式销售合同为准， 正式销售合同存在因双方未达成一致而

无法签署的风险，本次合作尚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合同》仅为双方初步合作意向，对公司2017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

影响需根据后续双方具体销售合同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具有不确定性。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二级子公司深圳银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银讯” ）因业务开展需要，以市场化运作为基本方式，以国内贸易规则为基本准则，本

着资源共享、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的原则，拟与东莞华威铜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华威” ）

签署《合作框架合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审议程序情况

本合同已经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东莞华威铜箔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所：东莞市大岭山镇马蹄岗村第二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陈韶明

注册资本：玖仟捌佰万港币

成立日期：2010年08月17日

营业期限：2010年08月17日至2025年08月17日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电子零配件、锂离子电池铜箔、覆铜板铜箔。 从事电子铜箔的批发及进出口业

务，并提供相关配套业务（不设店铺经营，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设立研发中心，从事电子铜箔、覆铜箔板及其相关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华威铜箔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东莞华威铜箔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联关系。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无业务往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深圳银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东莞华威铜箔科技有限公司

（一）合作标的

1、在遵守本合同的基础上，乙方从甲方采购的货物包括但不限于锂离子电池铜箔等产品，具体货物

的品项、规格、数量及销售价格、金额等以甲乙双方另行签署的销售合同为准。

2、乙方承诺每年向甲方采购的货物总价款不低于人民币【 30000� 】万元。

（二）合作期限

1、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确定，本合同合作期限为壹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不存在任何违约或违法行为，合同期限届满后，一方无书面异议的，本合

同期限将自动顺延壹年。

合同延长期限届满后，后续期限的延长按照本条的约定执行。

3、若任何一方欲提前终止或解除本合同的，均应当提前三个月以书面的方式通知另一方，并由双方

协商确定；若本合同期满后任何一方决定不予顺延本合同的，则决定不予顺延的一方应当提前三个月书

面通知另一方，并妥善处理合同期满后的结算等相关事宜。

（三）货款支付时间及方式

货款支付时间及方式以甲乙双方另行签订的《销售合同》为准。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下属全资二级子公司深圳银讯拟与东莞华威签署《合作框架合同》，是深圳银讯自身业

务发展需要，对推动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布局具有积极意义。

（二）上述《合作框架合同》仅为双方初步合作意向，对公司2017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

需根据后续双方签署的具体销售合同而定，具有不确定性。

（三）本合同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一）上述合作框架合同仅为合同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具体合作事项需以双方根据实际情

况共同协商后签署的正式销售合同为准，正式销售合同存在因双方未达成一致而无法签署的风险，本次

合作尚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二）上述合作框架合同尚需合同双方根据市场环境情况逐步落实，具体实施内容和实施进度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双方合作的具体情况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四川金顶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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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经公司2017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公司自有资产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

● 投资标的名称：四川金顶成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 投资金额：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存在因市场情况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子公司业务不

达预期，从而影响公司预期收益实现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市场销售能力，开拓成都及周边地区市场空间，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公司自有资产投资设立四川金顶成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肖商

贸” ，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主要从事批发和零售公司氧化钙及骨料产品，注册资本为

100万元。

二、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方案

名称：四川金顶成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峨眉山市

经营范围：石灰、石灰石、矿产品、建材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经营范围由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产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0%。 以上市公司的资产经评估后作价出资。

机构和人员：该全资子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1名，执行董事由公司委派；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名，监事由公司委派。

三、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现有年产60万吨活性氧化钙生产线，系利用公司拥有的品位高、储量丰富且开采成本相对低廉

的优质石灰石矿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 活性氧化钙是钢铁、化工、环保等行业的基础原料，

该产品具有高活性、无副作用，无残留、无污染，成本较低等特点。 近年来，高活性氧化钙产品在钢铁、化

工、污水处理的使用十分普遍。 此外，公司处于峨眉山市建材工业集中区，生产的活性氧化钙同时可供冶

金、造纸制浆、化工、建筑工程、轻工等行业，运输成本低廉且潜在市场需求巨大。

2016年度，公司氧化钙销售17.21万吨，较上年度增长398.66%；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共计完成氧

化钙产品销售13.12万吨，同比增加7.93万吨，增幅152.86%。 随着公司活性氧化钙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

率的不断提高，为有效扩大公司产品的销售半径，提升销售能力，公司拟成立全资子公司———成肖商贸，

用于进一步加强市场营销力量，提升公司抗风险和盈利能力。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符合

公司和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发展规划的需要， 但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行业及市场

需求变化、运营管理、管理团队建设等方面的风险。 为充分发挥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积极影响，公司董事会

需要采取有效机制，强化内部控制和财务监督、审计监督来预防和控制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以不断适

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五、授权事项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全资

子公司设立进度全权开展相应资产的评估、分割、资产注入及人员安排等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六、备查文件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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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短信及电话等方式于

2017年8月24日发出，会议于2017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

名。 会议由董事长梁斐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参加了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市场销售能力，开拓成都及周边地区市场空间，公司拟以自有资产投资设立四川

金顶成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主要从事批发和零售公司氧化钙及

骨料产品，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详见公司临2017-066号公告。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深圳银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拟签署〈合作框架合同〉的议

案》。

公司下属全资二级子公司———深圳银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因业务开展需要， 拟与东莞华威铜箔科

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合同》，详见公司临2017-067号公告。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莲花健康 600186 莲花味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时祖健 宋伟

电话 0394-4298666 0394-4298666

办公地址 河南省项城市莲花大道18号 河南省项城市莲花大道18号

电子信箱 zujian.shi@mylotushealth.com wei.song@mylotushealth.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075,260,993.67 2,075,509,884.20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275,751.47 137,575,047.93 -43.8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75,057.15 12,088,821.72 -262.75

营业收入 886,958,016.48 872,353,550.21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299,296.46 -5,582,363.3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0,903,881.61 -37,172,436.0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13 -6.30 减少49.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8 -0.005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8 -0.0053 不适用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2,61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浙江睿康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0.94 116,229,661 质押 115,000,000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2.30 24,395,573 无

侯春伟 境内自然人 1.12 11,886,649 未知

项城市天安科技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0.90 9,580,284 质押 9,580,284

潘庆玲 境内自然人 0.81 8,550,151 未知

张晓峰 境内自然人 0.73 7,714,855 未知

胡旭初 境内自然人 0.63 6,717,521 未知

詹欣涵 境内自然人 0.52 5,570,000 未知

叶继革 境内自然人 0.41 4,386,400 未知

王兆学 境内自然人 0.39 4,13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董事会的确定的战略部署和经营目标，继续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工作；同

时加快新品开发，推进产品升级；推行全员竞聘上岗，实现人员结构优化；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继续做

好生产经营。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施行日之间新

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7年1-6月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其他收益” 科目增加约

203.46万元，“营业外收入”科目减少约203.46万元。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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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8月29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夏建统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7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7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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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

助》的通知，自 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

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变更日期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自 2017年6月12日开始执行。

3、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7�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述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

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

营业外收支。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以上通知规定，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

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 项目

列报，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号—政府

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

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权益。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调整，符合财政部印 发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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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于2017年8月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由王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核， 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

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7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调整，符合财政部印 发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51）。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8月29日

\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哈高科 60009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昆 王江风

电话 0451-84348141 0451-84346722

办公地址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天平路2号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天平路2号

电子信箱 mkn@hgk-group.com Wjf-1975@163.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102,933,226.70 1,119,352,647.86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9,670,392.29 727,466,005.39 -2.4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3,628.69 -18,441,194.39

营业收入 64,539,981.52 110,079,164.95 -4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84,459.62 -8,870,54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30,935.32 -13,145,206.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00 -1.24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6 -0.02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6 -0.0246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48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08 58,094,308 0 无

国金证券－工商银行－国金工银量化恒盛精选

D类50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2.49 9,000,000 0 未知

杨爱华 未知 1.91 6,891,887 0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交银盛通精选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A类1期

未知 1.42 5,140,000 0 未知

朱丽萍 未知 1.14 4,116,700 0 未知

刘亚军 未知 0.98 3,534,600 0 未知

张寿清 未知 0.79 2,850,000 0 未知

李虹 未知 0.78 2,800,000 0 未知

交通银行－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6 2,738,038 0 未知

张宇 未知 0.66 2,4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54万元，同比减少4553.92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178.45万元，同比增亏291.39万元。

主要控股、参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

1、哈高科地产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78.29万元，同比减少3131.66万元，实现净利润704.85

万元，同比减少248.03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签约面积2514.02平方米，同比减少28.03%；实现签约金额

4642万元，同比减少15.79%。

2、大豆食品公司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99.49万元，同比减少261.45万元，实现净利润-715.

59万元，同比增亏86.87万元。 2017年上半年，国内大豆分离蛋白市场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大豆食品

公司继续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

3、白天鹅药业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0.16万元，同比减少1486.29万元，实现净利润-797.48

万元，同比增亏621.60万元。

4、绥棱二塑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94.87万元，同比增加164.52万元，实现净利润-50.60万

元，影响哈高科净利润-25.54万元，同比减亏57.02万元。 2017年上半年建筑市场总体情况依然低迷，公

司卷材销售量及营业收入同比变化不大。 绥棱二塑营业期限已延期至2017年7月18日，绥棱二塑未来能

否继续延期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有待本公司与合资方———黑龙江二塑有限责任公司继续协商。

5、青岛临港置业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21万元，同比减少187.48万元，实现净利润-484.64

万元，影响哈高科净利润-256.18万元，同比减亏68.11万元。

6、物业公司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21.81万元，同比增加428.34万元，实现净利润102.55万

元，同比增加100.57万元。

7、本公司报告期内收到温州银行2016年度现金红利款456.25万元，本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因此增

加456.25万元。

8、 公司参股的普尼公司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528万元， 同比增加1480万元， 实现净利润

-256万元，同比减亏165万元。 60兆瓦CIGS薄膜生产线厂房已竣工。

9、油脂公司现已停止自行加工大豆的业务。 原租赁的黑龙江省兴隆油脂有限公司厂房及设备已停

止租赁。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会计政策发生以下变化：

（1）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要求自2017年5月28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2017

年6月12日起施行。 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

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我公司应于上述新颁布或修改的相关会计准则施行日开始执行。

2、会计政策变化的影响

（1）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并根据要求在财务报告中进行相应的披露。该会计政策的施行对公司财务报表

无重大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2）政府补助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规定和要求，修改财务处理方式和财务报表列报。将对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

实质，计入其他收益，同时在利润表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项目，计入其他收益

的政府补助项目中反映。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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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7年8月30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公司共有5名董事，全部出席了

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杨登瑞主持。 本公司三名监事全部列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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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务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上半年，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现签约面积2514.02平方米， 同比减少

28.03%；实现签约金额4642万元，同比减少15.79%。

2017年上半年，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青岛临港电子加工区工业厂房项目，工业厂房出租面

积10203.47平方米；公寓可出租总面积为51086.18平方米，实际出租面积为1560�平方米。2017年上半年

取得租金总收入12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储备，无新开工项目,无竣工项目。

特此公告。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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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要求自2017年5月28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2017年6

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

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我公司应于上述新颁布或修改的相关会计准则施行日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我公司的影响

1、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并根据要求在财务报告中进行相应的披露。该会计政策的施行对公司财务报表

无重大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2、政府补助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规定和要求，修改财务处理方式和财务报表列报。将对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

实质，计入其他收益，同时在利润表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项目，计入其他收益

的政府补助项目中反映。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政策变化进行的调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以及于2017年5月10日颁布的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的变更和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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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7年8月30日上午11时在本

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公司3名监事全部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叶正猛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全体监事对本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发表意见如下：

1、本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本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7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状况和财务状况；

3、截止发表本意见之日，未发现参与本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相关保密

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8月30日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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